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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6年 4月 20日复

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LOF)

场内简称 国安双力

基金主代码 162510

交易代码 162510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 3月 24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3,698,333.05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通过严谨的数量化管理

和投资纪律约束，力争保持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

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35%，年跟

踪误差不超过 4%，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中小板综合指

数的有效工具，从而分享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稳定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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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市值优先兼顾行业分层的抽样复制的方法来

复制标的指数。选择数量合理的成分股，构建目标组合，

实现稳定地跟踪目标指数的目的。

业绩比较基准 95％×中小板综指收益率+5％×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被动投资型指数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

期收益的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均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和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6年 1月 1日-2016年 3月 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2,813.85

2.本期利润 -3,438,994.8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257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3,853,391.3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741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包含

停牌股票按公允价值调整的影响；

2、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

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要低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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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4.74% 2.90% -16.43% 3.05% 1.69% -0.15%

注：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

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5年 3月 24日至 2016年 3月 31日）

注：1、本基金转换日为2015年3月23日，在转换日日终，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A份额（基金代码：150069）、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份

额（基金代码：150070）的基金份额以各自的基金份额为基准转换为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

指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份额。自2015年3月24日起，本基金的基金名称变更为“国

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

2、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95%×中小板综指收益率＋5%×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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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2年3月23日生效。本基金建

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的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符合合同约定；

4、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冒浩

本基金

基金经

理、兼

任国联

安中证

医药

100指

数证券

投资基

金基金

经理

2015-05-29 -
6年（自

2010年起）

冒浩，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2009年

加入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从事量化投资相关

工作。先后担任基金经理

助理、基金经理。2015年

5月起担任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2015年 5月起兼任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

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

理。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国联安

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文件的规定，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份额持

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基金运作管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和约定，无损害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遵照相应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定并完善了《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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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平交易制度》（以下简称“公平交易制度”），用以规范包括投资授权、研究分析、

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以及投资管理过程中涉及的实施效果与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相关

的各个环节。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的规定，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

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投资决策等方面均享有平等机会；在交易环

节严格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执行指令；如遇指令价位相同或指令价位不同但市

场条件都满足时，及时执行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采用公平交易分析系统对不同投

资组合的交易价差进行定期分析；对投资流程独立稽核等。

本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

单边交易量未发现有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 5%的情况。公平交易制度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无法解释的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在报告期内，本基金采取市值优先和行业分层的抽样方法来复制中小板综合指数。在

处理日常的申购赎回、新增成份股、流通股本变动、成份股长期停牌等事件过程中，综合

考虑交易成本、个股和行业权重偏离等因素进行组合调整，将本基金的跟踪误差控制在合

理水平。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止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741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4.74%，同

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6.43%。本报告期内，日均跟踪偏离度为 0.14%，年化跟踪误差

为 3.01%，分别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绝对值不超过 0.35%，以及年化跟踪

误差不超过 4.0%的限制。

4.5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2015年 6月 18日-2016年 3月 31日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

基金管理人拟加大营销力度，提升基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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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1 权益投资 20,701,169.02 86.15

其中：股票 20,701,169.02 86.15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933,863.21 12.21

7 其他各项资产 394,094.31 1.64

8 合计 24,029,126.54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5.2.2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245,176.42 1.03

B 采矿业 133,448.50 0.56

C 制造业 15,618,936.08 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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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9,588.10 0.42

E 建筑业 721,242.60 3.02

F 批发和零售业 696,358.57 2.92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2,725.33 0.56

H 住宿和餐饮业 74,644.08 0.31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84,714.83 5.39

J 金融业 648,780.72 2.72

K 房地产业 330,980.57 1.39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22,433.39 1.35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9,640.21 0.25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4,239.76 0.35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48,259.86 1.04

S 综合 - -

合计 20,701,169.02 86.79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5.2.3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投资股票。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

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002236 大华股份 17,189 619,491.56 2.60

2 002415 海康威视 11,719 361,179.58 1.51

3 002304 洋河股份 4,562 304,741.60 1.28

4 002252 上海莱士 7,500 286,275.00 1.20

5 002673 西部证券 8,965 242,234.30 1.02

6 002024 苏宁云商 18,700 214,115.00 0.90

7 002594 比亚迪 2,754 161,962.74 0.68

8 002142 宁波银行 11,996 161,586.12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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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2450 康得新 4,413 145,584.87 0.61

10 002736 国信证券 8,165 134,069.30 0.56

5.3.2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没有相关投资政策。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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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没有相关投资政策。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没有相关投资评价。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除国信证券外，没有出现被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国信证券（002736）的发行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1月 26日发布公告称，

其因未按照规定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的规定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本基金管理人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履行了

相关的投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5.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5.11.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4,690.1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67,799.13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97.91

5 应收申购款 21,007.1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94,0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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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5.11.5.1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指数投资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5.2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五名积极投资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2,020,101.89

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3,021,939.65

减：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343,708.49

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3,698,333.05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

§8备查文件目录

8.1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证监会批准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发行及募集的文件

2、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3、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4、 《国联安双力中小板综指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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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6、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7、 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8.2 存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9楼

8.3 查阅方式

网址：www.gtja-allianz.com或 www.vip-funds.com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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